
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海东市“12·18”地震灾害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指挥部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海东市“12·18”地震灾害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专题

会议安排，为全面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决定成立海东市

“12·18”地震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指挥部，组成人员如下：

一、指挥部成员名单

指 挥 长：王华杰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副指挥长：张忠良 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梁荣勃 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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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民生 市政府副市长

安胜年 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魏成玉 市政府副市长

王青沛 市政府副市长

黄生昊 市政府副市长

王 雯 市政府副市长人选

成 员：王海波 市政府秘书长

张进文 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有栋 市政府副秘书长

马俊林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杨元庆 市政府副秘书长

霍振岳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李翠红 市教育局局长

保国成 市工业信息化局局长

王英奎 市公安局副局长

罗建军 市民政局局长

韩海峰 市财政局局长

王晓红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局长

祝凤甲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妥文立 市住房建设局局长

三永昌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李 庆 市水务局党组书记



— 3 —

保秀萍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李治堂 市商务局局长

赵以鸿 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

丁玉澜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王 磊 市应急局党委书记

刘顺山 市审计局局长

宋 剑 市林草局局长

薛顺云 市统计局局长

安项加 市城管局局长

王明芳 市乡村振兴局局长

林长沛 市气象局局长

王宏仓 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

方保民 国网海东供电公司总经理

王国强 国网黄化供电公司总经理

李海峰 中国电信海东分公司总经理

茹至业 中国移动海东分公司总经理

苏元江 中国联通海东分公司总经理

马晓瑜 民和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冶 祥 化隆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何 林 循化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在市发展改革委，由市发展改革委主

任霍振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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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职责

（一）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主要职责

1. 按照省 、市 决策部署,全面组织领

导海东市“12·18”地震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2. 研究审议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各类专项方案及重大项

目、重要资金使用安排等重大事项。

3. 统筹调度，组织召开工作会议，定期听取民和县、化

隆县、循化县政府及市级各相关部门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

推进落实情况，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指导推动灾后恢复重建

各项工作加快落实。

（二）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

1. 负责指挥部日常工作。

2. 完成《海东市“12·18”地震灾害灾后恢复重建方案》

的编制、修改及上报等工作。

3. 指导民和县、化隆县、循化县及相关部门编制专项

方案。

4. 督促各相关部门申请行业项目和资金。

5. 督促协调民和县、化隆县、循化县和各相关部门认真

落实好指挥部各项决定事项、工作部署和要求，适时开展统

筹调度和督导通报。

6. 及时梳理汇总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并报指挥部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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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细化分解民和县、化隆县、循化县和各相关部门灾后

恢复重建各项目标任务和责任清单，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工作。

8. 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市发展改革委：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政策、项目和资金；

统筹下达中央预算内资金投资计划；指导做好灾后恢复重建

项目前期工作，实行“容缺+承诺”审批，确保项目在 2 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批事项，需要由省上审批的项目主动与省发

展改革委衔接，争取最快速度批复。

市教育局：积极衔接省教育厅，汇报并争取相关政策、

项目和资金；指导做好灾区教育领域恢复重建工作。

市工业信息化局：积极衔接省通信管理局，汇报并争取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铁塔公司相关政策、

项目和资金；指导做好通信领域恢复重建工作。

市公安局：积极衔接省公安厅，汇报并争取相关政策、

项目和资金。

市民政局：积极衔接省民政厅，汇报并争取相关政策、

项目和资金；做好受灾困难群众的生活保障相关工作；指导

做好灾区民政领域恢复重建工作。

市财政局：指导做好灾后重建资金保障、资金监管、资

金分配等工作；配合做好中央财政资金争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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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积极衔接省自然资源厅，汇报并开

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争取相关政策、项目和资金；指

导做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前期工作，实行“容缺+承诺”审

批，确保项目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事项，需要由省上审

批的项目主动与省自然资源厅衔接，争取最快速度批复；加

强对滑坡、塌陷等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积极衔接省生态环境厅，汇报并争取相

关政策、项目和资金；指导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持

续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定期出具环境监测评价报告，推进灾

后生态损害修复；做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前期工作，实行“容

缺+承诺”审批，确保项目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事项，

需要由省上审批的项目主动与省生态环境厅衔接，争取最快

速度批复。

市住房建设局：积极衔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汇报并

争取相关农村危房（抗震）改造政策、项目和资金；指导实

施城镇更新，开展风貌研究，协助做好重建实施方案编制；

负责确定灾区农民及城镇住房维修、加固、重建的户数，资

金补助标准，制定维修、加固、重建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

做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前期工作，实行“容缺+承诺”审批，

确保项目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事项，需要由省上审批的

项目主动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衔接，争取最快速度批复。

市交通运输局：积极衔接省交通运输厅、省交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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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并争取相关车购税等政策、项目和资金；组织实施交通

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及灾后重建公路养路保通工作；做好

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前期工作，实行“容缺+承诺”审批，确

保项目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事项，需要由省上审批的项

目主动与省交通运输厅衔接，争取最快速度批复。

市水务局：积极衔接省水利厅，汇报并争取相关政策、

项目和资金；开展水利工程设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指导做

好供水保障及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做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前

期工作，实行“容缺+承诺”审批，确保项目在 2 个工作日

内完成审批事项，需要由省上审批的项目主动与省水利厅衔

接，争取最快速度批复。

市农业农村局：积极衔接省农业农村厅，汇报并争取相

关政策、项目和资金；指导做好灾后农牧业恢复生产、重大

动物疫情防控等工作；做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前期工作，实

行“容缺+承诺”审批，确保项目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

事项，需要由省上审批的项目主动与省农业农村厅衔接，争

取最快速度批复。

市商务局：积极衔接省商务厅，汇报并争取相关政策、

项目和资金。

市文体旅游广电局：积极衔接省文化和旅游厅，汇报并

争取相关政策、项目和资金；指导做好灾区文化和旅游领域

恢复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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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健康委：积极衔接省卫生健康委，汇报并争取相

关政策、项目和资金；指导做好灾区医疗、卫生领域恢复重

建工作；强化疾病监测、水质监测和心理干预等。

市应急局：积极衔接省应急厅，汇报并争取尽快下达自

然灾害灾损评估意见，争取自然灾害救灾政策、项目和资金。

市审计局：开展灾后重建全过程跟踪审计、竣工决算审

计、评审等相关工作，督促做好审计问题整改工作。

市林草局：积极衔接省林草局，汇报并争取相关政策、

项目和资金；指导做好灾区林草领域恢复重建工作；做好灾

后恢复重建项目前期工作，实行“容缺+承诺”审批，确保

项目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事项，需要由省上审批的项目

主动与省林草局衔接，争取最快速度批复。

市统计局：指导做好灾后重建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工作。

市城管局：积极衔接省城乡和住房建设厅，汇报并争取

相关政策、项目和资金。

市乡村振兴局：积极衔接省乡村振兴局，汇报并争取东

西部协作政策、项目和资金；指导做好灾区乡村基础设施恢

复重建工作。

市气象局：持续做好灾区气象监测预警工作；指导做好

气象领域恢复重建等工作；积极争取相关政策、项目和资金。

海东消防救援支队：指导做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消防安

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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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海东供电公司、黄化供电公司：指导做好电网恢复

重建工作；积极争取相关政策、项目和资金。

市政府办公室督查室：督促各县区、各部门高效落实指

挥部相关工作安排。

三、成立县级指挥部

民和县、化隆县、循化县要把有序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

建纳入重点工作安排，参照市“12·18”地震灾害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指挥部成立县指挥部，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推进地震灾

害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2023年 1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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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宜公开选项：宜公开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省驻市有关单位。

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1日印发


